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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

□麦地

近日，省政府发布《关于 2020
年度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质量工作
考核结果的通报》，珠海市考核等级
为A级。在全省历次质量工作考核
中，珠海市均获得A级的最佳评级，
是全省除副省级城市外唯一一个历
年评定均获A级的地级市。（本报8
月10日03版）

质量发展是转型之要和立业
之本。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
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
下，传统粗放式发展模式显然难以
为继。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加快改变经济发展方
式，实施质量强市战略，走质量效益
型发展之路，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
远之计。

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要突出
抓好顶层设计。我市在全省历次质量
工作考核中，之所以均能取得优异成
绩，既跟全市上下共同努力分不开，更
与我市出台《关于实施质量强市战略
的决定》等系列政策有关，尤其是制定
了全市质量强市工作考核办法。围绕
推动珠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
进一步增强质量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把质量强市战略摆到更加突出的位
置，全面加强统筹规划，不断完善质量
发展体系。只有把质量强市作为城市
发展长期战略，构建政府监管、市场调
节、企业主体、行业自律、社会共治的
质量发展体系，才能有效增强全市质
量竞争力，为打造创新发展先行区提
供有力支撑。

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要增
强质量竞争能力。质量工作不仅是
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反映，也是企
业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建设
高质量发展城市，要紧盯国家、国际
最新标准，弘扬“工匠精神”，打造

“珠海制造”品牌；要完善工程质量
管理体系，推动建筑企业转型升级，
建造精品工程；要大力发展服务型
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探索适应时
代发展的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品
质和水平；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优
化提升生态城市环境，建设生态文
明新典范和民生幸福样板城市。通
过聚焦产品、工程、服务、环境等重
点领域，大力推动质量提升，促进珠
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走质量效益型发展之路，要实
施标准提升工程。如果说产品质量
是企业的生命线，那么产业标准就
是市场竞争的制高点。产业制造标

准作为工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技术
依据，对于我市迈向制造强市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实施标准提升工
程，不仅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也有
利于企业“走出去”。为此，要加快
建立和实施“标准领跑者”制度，支
持企业参与标准化制定工作，引导
企业追求高标准、争做“风向标”。
此外，也要通过实施质量奖励制度，
发挥好政府质量奖标杆示范作用，
从政策扶持、资金激励等方面促进
企业抓好质量管理，推动“珠海产
品”向“珠海品牌”转变。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要求，推
动企业和产业优化升级，努力在质
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上下功
夫、做文章，不断提升“珠海制造”含
金量，就能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提
供有力支撑，书写珠海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汪昌莲

记者9日从中央网信办获悉：
在推进治理摄像头偷窥等黑产工
作中，各地网信办督促各类平台
清理相关违规有害信息 2.2 万余
条，处置平台账号4000余个、群组
132个，下架违规产品1600余件。
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
部门继续加强治理，坚决遏制摄
像头偷窥等黑产生存空间，切实
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安全。（8月10
日《人民日报》）

近年来，非法安装摄像头进行
偷拍的行为越来越多，从贩卖偷拍
设备、视频监控账号到出售偷拍视
频，已形成黑色产业链，而偷拍视
频在网上大肆传播、售卖，给受害
者带来极大精神伤害，引发公众不
安，造成公众心理恐慌。基于此，
多名法学专家建议，应提高偷拍行
为的违法成本，加大惩罚力度，以
有效震慑偷拍行为。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的《民

法典》注重守护个人安宁，保护公
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并对隐私
权作出清晰界定：“隐私是自然人
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
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
息。《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
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进
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
房间等私密空间；拍摄、窥视、窃
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拍摄、
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可
见，非法安装摄像头进行偷拍的
行为，已涉嫌违法。

同时，非法生产、销售、使用
窃听窃照器材，属于侵犯公民隐
私的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
公民合法权益，扰乱了社会管理
秩序，危害社会稳定。司法机关
可依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以涉
嫌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
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
罪，依法予以坚决打击。然而，在
现实生活中，针对偷拍和生产、销
售偷拍器材等违法行为，鲜见有
受到刑法制裁的案例，导致偷拍
乱象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提出，要完善立法，对偷拍等严
重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行为予以

刑事处罚。首先，专家建议，在刑
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罪”一章中增加侵犯公民个人隐
私罪：使用窃听、偷拍、偷窥等非
法手段获取公民个人隐私，情节
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同时，有
关部门应加强对监视、摄像设备
的管理，尤其是加大对“偷拍神
器”之类的“三无”产品的查禁力
度，把好关口，堵住源头，遏制偷
拍现象，保护公众隐私。

特别是民用摄像头，不能想
装就装、想拍就拍，需有制度规
范。一方面，公共场所的建设者
和管理者是否可以安装摄像头，
对于其安装的摄像头应承担何种
法律责任，相关法律应该予以明
确。通过完善的规则制度，来实
现公共场所中个人隐私的保护。
另一方面，监控设备的所有者和
管理者，对公共场所中的个人信
息有保管、处置的权利，但这种保
管、处置的权利要以其内容不影
响和侵犯他人权利为前提，其对
于公共场所中个人隐私的保护，
应该共同承担法律责任。

民用摄像头不能想装就装
□徐剑锋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两情若
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颇具浪漫色
彩的七夕节即将到来，由珠海传媒集团主
办、珠海广电网络总冠名的“致青春·爱不
悔”第二届“珠海之恋”七夕大型主题系列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见证浪漫之都里的
爱情故事。（本报8月10日07版）

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有丰厚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内核。起源于汉代的七夕节，又
被称为“乞巧节”，有着如穿针乞巧、喜蛛应
巧、投针验巧、拜织女、拜魁星、吃巧果等传
统习俗，所有这些，蕴含着美好生活要靠劳
动创造的深刻含义。借着这个节日来一场
穿针引线比赛，玩一次手工斗巧竞技游戏，
不仅可以增强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更能激
发人们创造创新的激情和斗志。

七夕文化最主打的是牛郎织女的爱
情故事，延续至今，人们追求爱情和幸福
并未褪色，启迪并激励着当今一代要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对爱情坚贞、对婚姻忠诚、
对家庭尽责。在一个强调文化自觉、文化
自信的新时代，需要我们抓住传统文化活
的灵魂，从细节入手，从点滴做起，在爱家
人、爱家庭、爱珠海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古
今交融的节日美好，并推动形成家庭更和
美、邻里更和睦、社会更和谐的新风尚。

为七夕节架起一座
文化新“鹊桥”

一段时间以来，“饭圈”频频出
现的粉丝非理性追星行为引发社会
各界关注。

追星本无可厚非，但是没有底
线就成了问题。如果粉丝追星追的
是明星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让
构成“饭圈”主体的青少年群体得到
正能量的激励，有助于他们实现自
我发展和认同。

然而，现在的“饭圈”在平台和
商业资本的运营和裹挟下片面追求

“流量为王”，一些组织群体为了自
身利益诱导青少年无底线追星，导
致这些青少年在网上互撕谩骂、拉
踩引战、刷量控评、不当消费，造成
了不良网络文化和社会现象，也误
导和侵蚀了青少年的三观。

还“饭圈”一片清朗，需要聚焦
问题精准打击。近期，中央网信办
深入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违规和不
良信息，目前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
信息15万余条，处置违规账号4000

余个。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集中开展
了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综艺节目专项
排查整治，并下发通知重点围绕网
络综艺节目内容内涵、题材类型、评
审投票、嘉宾人员、话题评论等关键
环节提出管理要求。

还“饭圈”一片清朗，需要压实
平台的主体责任。网络平台特别是

“饭圈”较为集中的网络平台应切实
负起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内控规
则和制度，减少各类不合理的明星
榜单，同时严格管理平台上一些助
长歪风的营销号，主动过滤掉有害
内容，处置不良信息。

还“饭圈”一片清朗，还需多方
共治形成合力。作为偶像，应以崇
德尚艺作为追求，为粉丝传递正能
量；明星经纪团队、粉丝后援会等应
引导大家理性追星；同时，家庭和学
校也应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引导，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偶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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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饭圈”一片清朗

□梅广

近日，有网友向珠海交警举报，
雨天在巴士站等车时，一辆车经过
其身边未减速，溅起污水将自己淋
湿。经调查，该车司机被依法处以
50 元罚款。这是珠海交警对此类
违法行为开出的第一张罚单。（本报
8月11日04版）

下雨天在外行走，最让行人感
到害怕的，就是身边呼啸而过的车
辆。由于有些路面凸凹不平，一遇
到雨水天气就容易形成水洼，少数
司机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完全不为
行人着想，既不避让，也不减速，致
使行人一不留神就被溅上一身泥
水。更可气的是，当无辜的受害
者还在叫苦不迭时，司机却一踩
油门扬长而去，仿佛什么事情都
没发生。

摊上“飞车溅水”，难道行人就
只能忍气吞声，自认倒霉？非也！
古训告诫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
以善小而不为。我国的《道路交通
安全法实施条例》更是明确规定：机
动车行经漫水路或者漫水桥时，应
当停车察明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
通过。可见，“飞车溅水”不仅无德，
而且违法，给人带来的是身体上的
痛苦及权利与尊严上的伤害。此类
行为，必须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
律的惩处。

香洲交警大队根据群众举报，
在调查核实后依法对溅湿行人的司
机王某处以50元罚款，这是违法必
究的必然结果。作为我市对此类违
法行为开出的首张罚单，数额虽小，
但其指向意义非常明确，表明交警
部门对“飞车溅水”，已不再局限于
口头批评，而是规劝和惩罚并举，动
了真格。由此警示更多的机动车驾
驶人，别以为“飞车溅水”是小事，任
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对规则保持
足够的尊重与敬畏，切实做到文明
开车、尊重他人。若是有人心存侥
幸，对行人的权利和尊严抱以麻
木、冷漠的心态，“飞车溅水”陋习
不改，最终，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
出代价。

实践证明，提高违规成本，是
杜绝“飞车溅水”的一个有效途
径。在这方面，固然需要交警部门
通过严格执法加大震慑力与约束
力，但作为普通市民的我们，也要
意识到，面对“飞车溅水”逆来顺
受，实际上就是对交通违法的纵
容。所以，在遭遇“飞车溅水”伤害
后，我们也要敢于较真，要理直气
壮地拿起法律武器，积极采集证
据，主动向执法部门举报，让违法
行为人受到应有的处罚。这样，不
仅维护了自身权益，也有助于形成
群防群治的氛围，更好地倡导交通
文明。

处罚“飞车溅水”具有警示意义


